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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治理来说，检察机关、政
府职能部门属于共同体。希望通过
我们的共同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
赢’，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
福感、满意度。”7 月 15 日下午，在向
许昌市信访局、许昌市银保监局、许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许昌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4 家单位集中送达检察
建议时，张桂平说。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在依法
严惩涉黑恶犯罪的同时，许昌市人
民检察院不断延伸职能，注重发现
深层次问题，努力做好“后半篇文
章 ”。 办 理 柴 长 安 等 52 人 涉 黑 案
时，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深入查找重
点 行 业 存 在 的 监 管 漏 洞 和 突 出 问
题，在此基础上，举行了检察建议

集中送达仪式。
收到检察建议后，4 家单位将检

察建议作为行业领域集中整治的切
入口和工作抓手，切实从源头上补短
板、堵漏洞、强监管，及时将整改情况
向检察机关进行了回复。

张桂平说：“扫黑除恶绝不能就
案 办 案 ，必 须 深 挖 彻 查 、破‘ 网 ’打

‘伞’，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
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
市检察机关坚持一手抓办案、一手抓
长效常治，把参与综合治理作为硬任
务，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做到
边扫、边治、边建，全力达到办理一
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将扫黑除恶与深挖“保护伞”、铲
除黑财等工作同步推进，形成长效机

制，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成效的
关键。今年 4 月以来，许昌市人民检
察院以“六清”行动为抓手，不断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新成果。

围 绕 “ 线 索 清 仓 ”“ 逃 犯 清
零”，该检察院对 2018 年以来办理
的涉黑恶犯罪案件逐案核查，督促
公 安 机 关 抓 捕 逃 犯 、 查 证 犯 罪 线
索 ， 不 遗 留 问 题 。 围 绕 “ 案 件 清
结 ”， 该 检 察 院 对 处 于 侦 查 环 节 的
涉黑恶犯罪案件全部提前介入，由
党组成员挂牌督办。围绕“伞网清
除 ”， 该 检 察 院 严 格 落 实 《许 昌 市
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深挖彻查
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线索协调
联 动 机 制 的 通 知》， 积 极 配 合 相 关
单 位 追 查 黑 恶 势 力 背 后 的 “ 保 护

伞 ”， 倒 查 党 委 、 政 府 的 主 体 责 任
和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围绕“黑
财 清 底 ”， 该 检 察 院 在 准 确 认 定 黑
社 会 性 质 组 织 涉 案 财 产 权 属 、 来
源、性质、价值的基础上，依法向
法院分类提出恰当的处置意见和建
议 。 围 绕 “ 行 业 清 源 ”， 该 检 察 院
对办理的所有涉黑恶犯罪案件进行
梳理、分析原因，查找社会管理漏
洞，撰写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检察情势调研分析报
告》 并拟报送市委，促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据 统 计 ，该 检 察 院 针 对 办 案 过
程 中 发 现 的 重 点 行 业 、领 域 存 在 的
突出问题，先后制发检察建议 30 份，
共移交“保护伞”线索 52 条。

延伸触角 竭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

履好职护公平正义 保平安显检察担当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综述

本报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袁向娜 周清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

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

黑恶不除，民心难安。近3年来，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始

终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一把手工

程”，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市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各项要

求，强化政治担当，精心组织推动，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严格依法办理涉黑恶犯罪案件，助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

终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高效推进。

荡涤黑恶，方可伸张正义；守护平安,群众才能幸福。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说：“全市检察

机关将进一步扛稳政治责任、聚焦重点任务、努力攻坚克

难，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为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许昌、法治许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9 年 11 月 5 日至 23 日，柴

长安等 52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
审开庭审理，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右一）作为
第一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今年 8 月 14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对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柴长安等
52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该案由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今年 4 月 28 日，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柴长安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14
款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 政 治 权 利 终 身 ，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
470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案是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办理的规模最大、性质最恶
劣 、社 会 关 注 度 最 高 的 涉 黑 犯 罪 案
件。为办好该案，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成立了由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任
组长，由“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副检
察长范仲瑾任副组长的专案组。办

案 期 间 ，张 桂 平 2 次 提 审 首 犯 柴 长
安。2019 年 11 月 5 日至 23 日，该案
一审开庭审理，张桂平作为第一公诉
人出庭支持公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能否取得实
效，关键在领导、在“一把手”。许昌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刘艳
霞告诉记者，在我市检察机关，检察
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涉黑恶犯
罪案件是一种常态。

据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伊始，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就压实政
治责任，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和扫黑除恶工作专
班。专项斗争“回头看”暨整改提升
工作启动后，他们又对领导小组、工
作专班成员进行优化，为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许昌

市人民检察院建立领导挂牌督办机
制，分包联系各基层人民检察院的党
组成员对口挂牌督办涉黑恶犯罪案
件，靠前指挥，协调指导案件办理，跟
踪做好办案后续工作。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该检察院共挂牌督办涉黑恶
犯罪案件 31起。

检察长当好“头雁”，起到了很好
的示范引领作用。近 3 年来，全市两
级人民检察院干警始终保持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加压奋进、主动作为，
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贡献着检察力量。

坚持群众路线，提升群众对扫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的 知 晓 率 和 参 与 率 。
我市检察干警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与精准扶贫、社区普法等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采取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法

律咨询、宣讲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共
制作宣传展板 100 余幅、宣传横幅 90
余条，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动 100 余
次，制作发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
册 6.8万余册。

强化督导，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推向纵深。按照市委的部署，许昌市
人民检察院成立督导组，对 5 个市直
机关和襄城县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进
行全面督导检查。该检察院在及时
编发工作简报的基础上，增设“重点
推进专刊”，专门督导推进重点案件
办理，截至目前，共编发工作简报 72
期、“重点推进专刊”26 期，被上级检
察机关采用转发 24篇。

提高站位 检察长发挥“头雁”作用

柴长安等 52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案犯罪事实多、时间跨度长、证
据盘根错节、法律关系复杂，加上首
犯柴长安一直零口供，导致核心证据
难取。

困难面前，许昌市人民检察院从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抽调具有涉黑
犯罪案件办理经验的刑检业务骨干
作为专案组成员。在案件侦查环节，
他们提前介入，提出侦查意见 200 余
条 ，会 商 公 安 机 关 补 查 取 证 400 余
份 。 在 审 查 环 节 ，他 们 分 为 涉 黑 犯
罪、聚众犯罪、经济犯罪、寻衅滋事等
6 个小组，突出专业化、精细化办案。
在 4 个月的封闭办案期内，他们坚持
以证据为核心的审查模式，全面细致
审查数万份证据，最终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条，把犯罪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经法院审理，该案中，首犯柴长安被
判处无期徒刑，5 名骨干成员分别被

判处 15 年至 22 年有期徒刑，其他 46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至
10年 6个月有期徒刑。

办案质效是检验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成效的重要标准。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市人民检察院建立包案
机制，要求第一、二、三检察部负责人
对重点案件实行包案制，压实责任、
一盯到底，从犯罪事实认定、证据采
信、出庭指控等方面进行指导。全市
两级人民检察院均坚持“是黑恶犯罪
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
数”，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
关、法律适用关，确保把每起案件都
办成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铁案。

出台具体意见，为规范开展专项
斗争提供基本遵循。许昌市人民检
察院研究制定《关于深入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的 20 条意见》，确立
了“三个上提一级”基本原则，即受理

的所有涉黑恶犯罪案件都要上提一
级报备；对重特大黑恶势力团伙犯罪
案件和拟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的
涉黑恶犯罪案件，作出决定前上提一
级审查；对在认定和处理上有争议和
分歧的案件，上提一级由检委会集体
研究决定。

合理调配力量，实行专业化、一
体化办案。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均
成立涉黑犯罪检察组，类案专办，统
一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职能。许
昌市人民检察院在全市范围内加强
涉黑犯罪检察力量的合理调配，对基
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重大涉黑恶案
件，在批准逮捕、退回补充侦查、提起
公 诉 前 听 取 汇 报 ，对 案 件 的 事 实 认
定、法律适用、证据审查、办案程序等
进行集中研讨，确保办案质量。

强化多部门联动，凝聚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合力。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许昌市公安
局、许昌市司法局会签《重大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通报会商机制》等文件，
与许昌市公安局会签《重大黑恶势力
犯 罪 案 件 侦 查 终 结 会 商 机 制》等 文
件，就涉黑恶犯罪案件的办理会商、
提前介入、联席研判及工作纪律等进
行规定，形成了打击合力。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该检察院涉黑犯罪检察组
指派专人直接介入涉黑恶犯罪案件
12 起，与基层人民检察院同步引导公
安机关侦查取证。对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的涉恶犯罪案件，基层人民检察
院提前介入做到了全覆盖。

据统计，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
市检察机关批准和决定逮捕并公诉
了一批涉黑恶犯罪嫌疑人，依法追捕
12 人，追诉 19 人；提前介入案件 60 余
起，案前沟通 180 余次，召开联席会
议、案件研判会 90余次。

依法严惩 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由王凯摄）

由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柴长安等 52人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庭审现场。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就如何办好涉黑恶案件进行研
讨。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在院门口摆放宣传展板，便于周边及来访
群众学习扫黑除恶相关知识。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在街头发放宣传彩页，提升群众
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